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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

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
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继承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4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4月1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人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5

债权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名称

浙江艾迪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曙骏捷气动工具厂

宁波银茂集团有限公司

慈溪市海路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海路电器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0年4月10日）

借款合同编号

平银甬营贷字20150807第001号

平银甬营贷字20161227第003号

82010120150001770 82010120150001769 82010120150002867 82010120150002338 82010120150001530
82010120150002800 82010120150001531 82010120150002132 82010120150001641 82010120150002770

2012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2041号、2012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2050号、2012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2331号、2012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2440号、2012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2441号

2012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0549号、2012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1712号、2012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1859号、2013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0312号

本金（元）

8,363,961.48

7,489,889.37

135,900,501.90

12,271,760.00

29,990,000.00

欠息（元）

4,499,076.93

1,357,768.95

64,348,059.43

7,607,423.66

18,810,854.84

担保人

浙江艾迪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阿里山胶粘制品科技有限公司、徐国刚、王智卿

宁波市华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翁国荣、吴雪静、吴志波、桂文娟、宁波市顺和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北欧工业园区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大榭新美亚钢管有限公司、宁波金美亚集团
池州钢管制造有限公司、宁波金美亚池州管桩有限公司、陈银儿、许逸飞、陈立毅

宁波锦益泰建材有限公司、韩远路、董占芬、韩俊、慈溪市万事发火机实业有限公司、宁波海路电器有限公司

韩远路、董占芬、韩俊、宁波杜湖电器有限公司、宁波锦益泰建材有限公司、宁波海路电器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8日长兴县人民法院裁定
受理长兴荣跃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荣跃塑料公司”）破产清算案，案号（2020）
浙0522破申18号，并于同日指定湖州天衡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为管理人。管理人接受
法院指定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接管荣跃塑料公
司的财产、印章等资料。管理人至今未能接

管到荣跃塑料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
代表人印鉴章等印章，也未能接管到公司财
务账册等资料。现管理人特登报，声明荣跃
塑料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印
鉴章等所有印章同时作废，特此声明。

长兴荣跃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7月14日

印章作废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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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广东省公安厅了解到，截

至6月底，广东警方在“昆仑2020”专

项行动中严厉打击涉野生动物犯罪，

共清理整治市场、酒楼饭馆62770余

个（次），收缴野生动物一批，940余人

因此被处罚。 新华社 王鹏 作

案例警示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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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最终产权归女儿”
解释成“去世后归女儿”
法院能支持吗？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秀舟

离婚时特意对房产进行了明确分

割，可在离婚协议签订10年后，母亲突

然提出了对协议的不同解释，主张重新

分割约定归女儿所有的房产。近日，这

起分家析产纠纷案在嘉兴市秀洲区法

院开庭审理。

陈某与张某于1990年结婚，婚后

共同申请在原宅基地内，建造了一幢两

层楼房和五间平房。2010年，双方因

感情不和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上，双

方约定：男方分得一楼东二间、二楼东

一间、平房南面两间；女方分得一楼西

一间、二楼西二间、平房北面三间；房子

前的场地男女双方对半分。但双方只

对所分得房屋享有终身使用权，产权均

归女儿所有。

离婚后，母亲陈某便搬走了。直到

10年后，考虑到拆迁问题，陈某想要拿

回当初分给自己的房产份额，起诉至秀

洲法院要求分割房产。

陈某认为，关于离婚协议书中“最

终产权归女儿所有”的约定，应理解为

她“去世后方归女儿所有”。而张某坚

持认为，按约定陈某可以居住，但产权

应归女儿所有。

法院审理认为，离婚协议约定是双

方对房屋所有权所作约定，并非陈某的

遗嘱，不能得出“陈某去世后方归女儿

所有”的结论，应视为陈某将自己享有

的房屋份额赠与女儿的意思表示，女儿

也已表示接受赠与。

因陈某目前尚有劳动能力，暂时无

需女儿赡养，亦不属于赠与人可撤销赠

予的法定情形，故法院依法驳回陈某的

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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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尚法 尚检

22岁的小伙郑某到便利店买东西，因没钱付

款，竟用一只牙刷抢劫了收银员。近日，郑某因犯

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5000元。

郑某是三门县人，高中毕业后只身来到杭州，在

亲戚家的烧烤店打工。但他嫌烧烤店的工作又脏又

累也没前途，没几个月就离开了。此后，郑某一直没

找工作，也没有固定住所，全靠家里接济过活。

今年3月，郑某来到杭州市上城区一便利店，拿

了香烟、零食等商品准备付款时，发现自己从家里

要的钱已经全部用完了。此时是晚上11点多，店里

除了收银员杨阿姨已没有其他人。郑某在收银台

外徘徊良久，突然拿起一把牙刷，顶在杨阿姨的后

颈，并用手臂勒住她的脖子，威胁她交出钱包和手

机。惊魂未定的杨阿姨用余光看到了白花花的东

西，以为是一把小刀，哭泣着说自己的手机和钱包

都没有带。

随后郑某又胁迫杨阿姨打开

收银机，将收银机内300多元现金

和之前选取的零食、香烟全部拿

走，打车逃离现场。杨阿姨回过神

来后，立即报警。凌晨2点，郑某被警方抓获。

郑某落网后交代，自己从小父母离异，爸爸虽

然一直没有再婚，但对于他的教育、生活毫不关心，

两个人交流很少。而妈妈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和子

女。自己因为没有钱住宿和吃饭才去抢劫，也没有

意识到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法官表示，我国刑法规定的抢劫罪，是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对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使用暴力、胁

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将公私财物抢走的行为。本案

中，尽管郑某拿的是一把牙刷，但他的行为仍然符

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即以暴力、胁迫等方法强行

抢走公私财物，故最终要承担刑事责任。

拿牙刷抢劫300元，小伙获刑3年
法官：这种行为足以构成抢劫罪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潘再阳 金公宣

最近，股市一片红红火火。行情爆发不仅点燃了股民的参

与热情，也“点燃”了网络社交平台上的一些“荐股黑群”。日前，

浦江有一位股民张先生就中了圈套。

张先生加入了一个股市信息共享群，想和股友们聊聊最新行

情，学学炒股知识。今年5月，突然有一个微信名为“叶某”的陌生

人加了他微信。两人就股市行情侃侃而谈，相见恨晚。几天后，张

先生买了一只“叶某”推荐的股票，没想到，买入后瞬间大跌。

就在张先生因亏钱而心生怨念之时，“叶某”主动联系他。

叶某称为弥补张先生的损失，可破例利用特殊的机构通道帮他

打新股，而且百分百能打中。

张先生心想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求，立马按照“叶某”指示加了

“客服专员”微信，下载了交易APP。起初，张先生还谨慎地核对了

对方的银行卡号和账户，并在小小投资了一笔之后试着提现。在发

现能正常提现后，张先生彻底放了心，便陆陆续续投入了30万。

美梦没有持续多久。6月28日，当张先生试着将本金提现

到银行卡时，APP上显示提现成功，钱却一直没有到账。他这才

意识到自己被骗，急忙向浦江黄宅派出所报了案。

目前，警方还在对案件作进一步调查。而一些和股票相关

的“圈套”，大家不可不知——

“荐股诈骗”目前大概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卖会员

骗子通过购买一些股票开户人的信息，随机分成若干组，并

向这些人发送股票上涨信息。比如把1000人分成100组，每天

选取100个有上涨潜力的股票，分别推送给这100组人。其中总

会有几组人每天都能接到上涨股票，进而对骗子的“专业性”深

信不疑。骗子便要求他们交钱开通高级会员。其实骗子都是瞎

蒙的，会员和非会员没什么差别。

第二种：炒软件

这种方式很多人都遇到过，骗子通过各种手段推荐所谓“牛

股”“黑马”等预测软件。开始会让免费试用，一旦有人使用后受

到损失，就说软件版本不够高，需要升级才行。等被害者缴纳了

高额升级费以后发现，还是一样。

第三种：假平台

这是当前荐股诈骗的最高级手段。诈骗团伙往往会建一个

数十人的微信群，专门蛊惑一个投资人。取得信任后他们会把

自己搭建的虚假股票交易平台推荐给被害人，并推荐其购买下

跌概率较高的股票，利用投资者越亏越想回本的心理，蚕食被害

者的资金。等到资金差不多耗尽时，他们再以平台维护为由，强

制结束交易。

警方提醒，荐股诈骗套路复杂，但又有明显的特征。没有人

能准确预测股票走势，也没有人能在各种投资中稳赚不赔，千万

不要听信忽悠去购买高级会员、必赢的炒股软件，更不要去不明

平台炒石油、贵金属、国外股票，这些都是诈骗！

软件充值能百分百打中新股？
警方：当心，这是“荐股诈骗”！


